
税收征管

完善个人

所得税制的思路

陈德恒

一，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不

完善之处

（ 一）起征点低，税负有加重趋

势。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的扣除额

为 800 元，劳务报酬、稿酬所得和财

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4000元以下的

减除费用 800元，这是 1980年确定的，

作为本人及赡养人口的生活费用和其它

必要费用。20 年后的情况与过去相比

发生了如下变化：（ 1 ）汇率变化。按

1980年人民币汇率 1∶ 1.46 计算，800

元生活费扣除可折合 548 美元，大体

符合纳税人本人及赡养人口所需基本生

活费要求，符合国际上一般发展中国

家居民生活水平，但按现在人民币汇

率折算还不到 100美元，这显然是起征

点太低了。（2）“基本生活费用”的内

涵已有很大变化。80 年代初我国职工

生活费用开支主要用于吃饭、穿衣，

其它都由国家或单位福利解决、免费

或交少量的费用。随着一系列改革措

施的出台，现在基本生活费不但包括

吃饭、穿衣，还要包括交纳房改基

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小孩上

学费用、医疗费用超额部分等。（3）就

业人口减少。80 年代设计个人所得税

制时，基本上没有下岗、失业人员，

退休人员可以按月领到退休金，在职

人员也能按时领到工资，当然那时工

资低一些，但对整个家庭来说，收入

比较稳定，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一些

企业效益不好，职工家庭收入欠稳

定，一个人的收入要维持一个家庭甚

至两个家庭的基本生活。（4）靠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来赡养或补 助家用者收入

减少。在连续7次降息和开征利息所得

税后，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大幅度减

少。从上述四方面来看，800 元的扣

除基数显得太低了。
（二）各地扣除的标准不一致，造

成税负事实上的不平衡。规定扣除是

800元，但现在执行的情况，各地并不

一样，大多数是扣除 800元，但也有扣

除 1000元的，有扣除 1600元的，有的

地方干脆按工资的百分比纳税，这样做

不无弊端。既然要考虑物价与消费习

惯，那特区与非特区有区别，直辖市与

中小城市有区别，城市与农村有区别，

这种简单地特许增加扣除额，扣减标准

就会订得五花八门，既不严肃，也造成

税负事实上的不平衡。

（三）征收松紧程度不一致，造成

税负事实上的不公平。1994 年分税制

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归地方税务机关

征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在一些税

源充足的地区，征税机关对个人所得

税放得比较松，而在一些税源不太充

足的地区，征税机关就抓得紧。这样

形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居民个人

税负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居

民个人税负反而重的怪现象。

（四）征纳方法不一致，造成税负事

实上的不公平。按规定，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基本上采用源泉控制法，由付

款单位在付款时代扣代缴，但在两处以

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和没有扣缴义务

人的，纳税人应当自行申报纳税。实际

执行中，在多处有工资、薪金所得的，纳

税意识强的就自动申报，纳税意识弱的

就不申报，胆大的不申报或少申报，胆

小的如实申报，这样一来会形成有些高

收入者不纳税或少纳税，收入低的反

而多纳税，纳足税。

二、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思

路

（一）调高个人所得税减除额。建

议将减除额由800元调高至 1200元，基

本理由是4口之家人平收入低于300元/

月的，不纳个人所得税。对个人交纳

的房改基金、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

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前允许扣除。

同时，参照国外经验，将扣除额与生

活费指数挂钩，如生活费指数发生重

大变化时，则应及时调整扣除额。

（二）改进计税方法，基本上做到

全国一致，各种经济成份一致。现行个

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分 6 种情况确

定，计税方法也各不相同，在实际征

纳时有一定困难，也存在不合理之

处。为了简化计算程序，平衡税负，

可以设想，工资薪金所得超过 1200元/

月，劳务报酬每次超过 1200元的均按

20% 征收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一次

收入畸高、 工资薪金月收入畸高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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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行加成征收的办法。稿酬收入暂

按劳务收入办理，但能出具有效文件

证明家庭收入来源少的可以免交个人所

得税。个体工商户，承租经营，承

包经营，财产租赁经营，应与企业所

得税一样享受亏损抵补政策。

（三）加强征管， 依法治税。自我

申报部分现在执行起来困难较多，偷

税现象比较严重，可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普及税法知

识教育。要对全体居民进行必要的税收

法律知识教育，新闻媒体要多作有效的

宣传，强化人们的纳税意识。第二，要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征管队伍，税务人员

应发扬“铁面无私，铁石心肠，铁的手

腕，铁的纪律”的“四铁”精神，对偷

税大户严格依法处理，要在全社会产生

一种震憾效果。第三，要采取先进的征

管方法，如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建立

个人收入账户，凡能通过银行付款的，

都经过个人收入账户。工资、薪金实行

银行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也

可以通过银行支付，这样做，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就比较正确，检查纳税情况也

就比较方便。
（ 作者单位： 湖南商学院经济学

系）

税收征管

重复检查：
税务机关如何越过这道“坎”

王桂荣  李文英

1999 年 7 月，国家经贸委、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下发了

《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要

求“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企业进

行经济检查，应当统筹安排、注重效率、

保证质量、避免重复。”在该规定中还明

确指出，“税务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税务

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两次”。同年 11月，

在全国税务稽查工作会议上再次将多头

重复检查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国家

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税务检查计划

制度，以进一步解决多头重复检查问

题。

一个重复检查问题能引起全国上下

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究竟是为什么

呢？

纳税人：能 不能少 几 次检查

每当提起重复检查，纳税人都有

自己说不完的酸甜苦辣。当笔者调查

到一家在本地很有影响的企业时，该

企业的财务处长深有感触地说：“近

几年， 来我企业检查的部门越来越

多，检查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一年

内至少要有十几回，多时几十次，有

时这个部门还没有走，另一个部门又

接踵而至。去年 1 1 月就接受了6 次检

查，其中有一个部门竟来了 3 次。有

的检查几天就走了，这还算不错的，

有的检查部门一检查就是十来天，甚

至半个月，我们财务一天到晚忙着接

待检查，根本没有时间干自己的工

作。最令人头痛的是，有时几个部门

同时来查同一个账户，一本账几个检

查部门都要看，弄得会计们不知如何

是好，这没完没了的检查真让企业喘

不过气来。”

重复检查对企业的危害不仅仅是影

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有时还在一

定程度上伤害了纳税人的 “自尊

心”，使企业的信誉在无形中受到了

损害。一位纳税人投书《中国税务

报》，诉说了自己的感受：“我是一

名一贯遵纪守法的企业主，对税收从

不敢含糊，到了该纳税的时候，即使

资金再紧张也想方设法筹措税款，税

务部门的同志为此曾多次表扬我。但

是我却感到，税务机关虽然表扬了

我，可他们对我并不信任，甚至觉得

他们潜意识里并不想放过我，总想抓

我偷逃税的证据。不是国税局的来

查，就是地税局的来查，有时一天接

待几家检查的，从我企业进货的客

户，不时地问我你是不是偷税啦！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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